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电动护理病床采购项目采购文件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组织院内采购活动，现欢迎国内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提交密封的响应文件。

一、采购项目概况和范围
1、项目名称：电动护理病床采购项目；

2、项目编号：FJSJJGYY-SBK2025-13-01；
3、采购范围和内容：详见本项目内容及主要技术参数及要求；

4、本项目预算金额：80000.00元；

5、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天内交货；
6、质保期：5年，自双方确认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7、服务（货物）一览表：

	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数量
	单价限价（元）
	合同包预算（元）
	供货地点

	1
	1-1
	电动护理病床
	4
	20000.00
	80000.00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

	注：（1）本项目预算价人民币80000.00元为最高限价。供应商报价超过各单价限价和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报价。供应商可依据市场行情和自身情况，自由竞价。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如货物及运输、安装、调试、检验、质保、培训、与医院系统的接口费等所有其他有关各项的含税费用）均包含在报价中。如有遗漏，自行补充，一旦成交视为成交人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
（2）成交人安装结束后应在规定的交付使用时间之前将废物移离现场，清理妥当，费用由成交人负责。（若有）


采购内容及要求（以下内容均为实质性内容，供应商须完全响应，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1.规格:整床长度2200±20mm，整床宽度980±20mm，床板面离地高度490-780±10mm；床面宽:850mm±10mm；
2.主要功能:

2.1背部升降：0-70°±5°，腿部升降：0-30°±5°，整床升降: 490-780mm±10mm,垂头仰卧角度：13±1°，具备背腿联动功能；

2.2具备不间断电源（UPS）；

2.3具备紧急停止功能；
3.主要部件:

3.1.床框、底框双层稳固床体结构：床体+整体底座；床框、底座均加厚用材，分别采用≥30*60*1.5mm、≥25*50*1.5mm矩型钢管；床体静态最大载重≥350kg，动态最大载重≥185kg；

3.2床板
3.2.1背部床板靠近床头板端两边的弧度半径≥75mm，小腿部床板靠近床尾板端两边的弧度半径≥75mm；

3.2.2床板采用模压加工设备制造，一次整体模压成型，带模压凹槽，凹槽深度≥4.5mm,床板之上有透气孔，每个透气孔的面积≥1100mm²，背部床板≥12个透气孔，臀部床板≥4个透气孔，大腿部床板≥4个透气孔，小腿部床板≥8个透气孔；

3.2.3床板采用≥1.2mm冷轧钢板；背部床板需要有加强钢管以增强抗变形能力；

3.2.4背部床板采用由上支撑轴和下支撑轴以及曲柄连杆组成的双支撑卸力结构；

3.3电机系统

3.3.1采用≥3个直线电机；

3.3.2配控制手柄，方便操作；

3.4床头床尾板

3.4.1采用全新纯正PE原材料吹塑成型，无缝隙，不变形；暗藏锁定开关，可拆卸；

3.4.2床头板、床尾板配软性防撞胶；
3.5弯管护栏

3.5.1弯管护栏上杆采用的是经硬化加强的铝合金管材, 长度≥1350mm, 宽度≥30mm, 高度≥3mm,厚度≥1.8mm；两端的封口盖需要用软性塑料制成；

3.5.2弯管护栏铝合金支柱采用≥10支经硬化加强的铝合金管材进行弯管，铝合金支柱的直径均为19mm±0.5mm、厚度≥1.8mm；

3.5.3弯管护栏铝合金支柱采用全自动弯管机加工制造；

3.5.4弯管护栏下杆采用隐藏倒置结构，隐藏安装在床板下部；

3.5.5弯管护栏开关手柄采用铝合金压铸成型；

3.5.6弯管护栏升起后上沿距离床板面高度≥330mm，弯管护栏折叠后上沿距离床板面高度≤50mm；

3.5.7弯管护栏具有防夹手功能；

3.5.8弯管护栏通过五金结构件与床体用紧固件连接，而非直接焊接在床体上；

3.6双面中控脚轮

3.6.1双面中控脚轮直径125±10mm；

3.6.2采用不锈钢圆管（直径≥25mm，厚度≥1.5mm）U型刹车脚踏，一脚制动，四轮固定；

4.床体要求：配备≥6个输液架插座≥，6个可移动引流袋挂钩，≥1个床垫防滑筋、≥4个防撞胶、≥1个电源线收纳架。

5.床垫

5.1床垫厚度≥80mm，长宽与床相匹配；

5.2床垫外套采用高密度牛津布；

5.3床垫内褥采用厚度≥58mm的高密度海棉和厚度≥20mm环保棕的双层结构；

6.配置要求：每床配床垫≥1张、餐桌板≥1块、输液架≥1根、床头柜≥1个。
三、付款方式与条件
设备交货安装调试完毕，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收到成交人提供的合同总金额100%的正式全额发票后以转账方式支付。达到付款条件起14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0%。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1、资格要求：

1.1一般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是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有能力承接本项目的国内企业 (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若是单位负责人参加询价的可无须提供本函），(供应商应按照附件“响应文件格式”)；

（3）提供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供应商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响应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投标/响应人，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b.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投标/响应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c.无法按照以上a、b项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投标/响应人（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投标/响应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投标/响应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投标/响应人），应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复印件。（详见附件“响应文件格式”)；

（4）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承诺函或提供投标/响应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响应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完税证明或无欠税证明）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详见附件“响应文件格式”)；

（5）参加本项目响应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详见附件“响应文件格式”)；

（6）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详见附件“响应文件格式”)；

（7）信用信息查询记录证明材料（根据财库〔2016〕125号文件规定，供应商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供应商针对“信用记录查询结果”可自主提供证明材料，未提供该证明材料的不视为响应无效。信用记录的审查：由询价小组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供应商信用记录。若查询结果存在供应商应被拒绝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相关信息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允许分包、转包（需提供承诺函或声明函）。
（9）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询价项目，供应商应按以下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①供应商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类）。②供应商为监狱企业的，可不填写本声明函，根据其提供的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进行认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③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可不填写本声明函，根据其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进行认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供应商应按照响应文件格式规定提供。本项目为货物类采购项目，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为“工业”。
1.2资格承诺函：

本采购包允许供应商采用资格承诺制。采用资格承诺制的供应商，应当根据投标(响应)格式文件要求提供资格承诺函，无需提供《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一般资格条件证明材料;资格承诺函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视为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提交供应商的资格及资信文件，按资格审查不合格处理。②采购项目有特殊资格要求的，供应商还应按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详见附件“响应文件格式”)

1.3特定资格要求：所投货物若属于医疗器械管理范畴，按照国家《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应符合以下标准，1、供应商为制造商的，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供应商为经销商的，所投货物若属于三类医疗器械，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所投货物若属于二类医疗器械，也可提供《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投标/响应货物若属于一类医疗器械，则须提供《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2、所投货物属于《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应提供《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属于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应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如有注册登记表应提供)。所有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3、所投货物若不属于医疗器械管理范畴，请提供相应的材料进行说明。

2、资格审查采用方式：开标后即开始评标。

3、本项目为非政府采购项目，参照政府采购询价的流程进行。供应商应对响应文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采购人在授予合同之前有权对其响应文件资料进行核实，如发现所提交的资料不真实，采购人将视其为以弄虚作假方式骗取成交，其成交无效，若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五、询价通知书的获取
1、本询价项目不采用电子招投标/响应。

2、询价文件请自行在网站上查看：http://www.fjsj.com/
3、项目联系人：

采购单位联系人： 巫工

联系电话：0591-87837549 

六、答疑截止时间
供应商若要求澄清询价通知书，应在获取询价通知书后的 1个工作日内提出，采购人将随时解答。

七、响应文件的要求及递交
 （1）响应文件要求：

1）除询价文件另有规定外，响应文件应使用附件响应文件模板规定的格式。

2）除询价文件另有规定外，响应文件的正本和全部副本均应使用不能擦去的墨料或墨水打印、书写或复印，其中：

①正本应用A4幅面纸张打印装订，编制封面（封面标明“正本”字样）、索引、页码，并用胶装装订成册。

②副本应用A4幅面纸张打印装订，编制封面（封面标明“副本”字样）、索引、页码，并用胶装装订成册；副本可用正本的完整复印件，并与正本保持一致（若不一致，以正本为准）。

③供应商应将响应文件技术商务部分和报价部分本分别用密封袋单独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骑缝公章或手印，标明项目编号、供应商名称、投标/响应货物名称及“正本”或“副本”字样。技术商务部分和报价部分的响应文件未按要求密封将导致响应文件被拒绝。响应文件的技术商务部分不能体现任何试图影响询价小组对响应文件的评估、比较或者推荐候选人的报价信息，如果供应商不接受上述方法，则按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2）响应文件递交：

1）响应文件正本1份、副本2份，分别标明“正本”“副本”字样，并密封加盖供应商公章。响应文件未密封完好将导致询价被拒绝。

2）响应文件递交：

 响应文件应于 2025年10月28日15：00之前提交到福州市鼓屏路67号6号楼设备科，逾期收到的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将被拒收，并将其原封不动地退回供应商。

八、开标评标时间地点
1、开标时间：2025年10月28日15：00 （北京时间）

2、评标时间：开标后即开始评标。

3、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116号建邦大厦会议室

九、评标方法
1、评标标准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询价小组将按照规定对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采用相同的程序和标准进行评价和比较，对通过资格及符合性检查的合格供应商根据以下标准和方法进行评估，评议过程严格按照询价文件的要求和条件进行。本项目采用最低评标价法。

评议第一阶段技术商务标评议程序：（专家按如下程序进行评审）：

①资格性审查：按询价文件“供应商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规定的各项资格逐项审查。

注：资格性审查有其中一项不符合者按照无效响应处理，不进入下一程序。

 ②符合性审查

技术要求：技术指标一项不符合《服务（货物）一览表》及“采购内容及要求”中的技术要求的按照无效响应处理，不进入下一程序。

评议第二阶段报价标评议程序：

询价小组根据上述评标办法、评出实质性响应询价通知书技术、商务要求的供应商进入第二阶段报价标评标，技术、商务有任一项不满足询价通知书要求的，不进入报价标。

2、定标原则。

询价小组将按照规定对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采用相同的程序和标准进行评价和比较，评议过程严格按照询价通知书的要求和条件进行，询价小组将根据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原则按照价格高低顺序推荐1名成交候选人。

经询价小组评审，在提交的响应文件全部满足询价通知书实质性要求的供应商不少于三家的前提下，依据统一的价格要素评定最低报价，提出最低报价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人（若出现报价相同的情况，则由询价小组按随机抽取方式确定最终成交候选人）。

3、响应文件无效条款（不满足即为无效响应的实质性条款）及废标条款：具体内容详见询价通知书各章节，请各供应商认真查看对照。

3.1、供应商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响应文件也将被视为未实质性响应询价通知书要求，按照无效响应处理：

(1)响应文件未按规定进行编制、胶装、密封、标记的；

(2)未按规定由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未加盖供应商公章的；或签字人未经法定代表人有效授权委托的；

(3)报价内容与采购内容及要求有重大偏离或保留的；

(4)一个供应商不止投一个标；

(5)供应商提交的是可选择的报价；

(6)响应文件组成不符合询价通知书要求的；

(7)未按规定的格式填写，内容不全或关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8)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或失实资料的；

(9)响应文件内容不符合询价文件中规定的其它实质性条款。

(10)未按规定提交封面盖公章，并加盖骑缝章或每页盖公章(非报价专用章或业务章)的；

3.2、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废标处理：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询价通知书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4、供应商之间有相互串通投标/响应、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者，将作废标处理，并在我院未来的项目招标中被拒绝接受投标/响应。

十、合同条款内容及签订
1、合同签订：成交人在接到成交通知后3天内，应派代表与采购人联系，商讨签订合同事宜。

2、合同签订地点：福州



